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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場宣言

救世軍相信權力本身沒有善惡之分，其性質取
決於運用權力的目的和方式。

救世軍是基督教教會，相信全能神總是為合乎
正義的目的運用權力。

推而廣之，救世軍相信權力應該用於宣揚天國
的價值，包括愛、公義、互相尊重等，不論
經濟、情感、法律、身體、政治、心理、宗教
或社會權力皆是。權力決不應用於操控或剝削
上。

救世軍強烈反對任何壓迫、殘酷、腐敗或剝削
人權的權力運用1。

1.	 救世軍對《世界人權宣言》中人權的定義予以肯定。

背景

有權力是指可以命令、控制或影響他人。雖然
權力的存在和重要性經常受否定、忽視或貶
低，但所有人、機構、公司和國家都擁有權
力，藉此達到世上最美，也能藉此達到世上最
惡。正因如此，對正確運用權力及濫用權力的
潛在可能有清晰的理解是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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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世軍立場理據

基督徒相信神本意讓人有權利和義務，但若人
沒有權力行使權利和履行義務，這兩者便都失
去意義。這道理適用於個人，同時也適用於國
家、公司和宗教團體。然而，渴求絕對而不用
負責的權力是罪的象徵(太20:20-28；可9:33-
37)。這種渴求代表着人深深想脫離神而獨立、
控制他人的惡念。惡念的背後是人誤以為只有
能夠完全掌控所有事情才能得到滿足。聖經教
導我們要撇棄對權力和野心的欲念，喜悅一顆
僕人的心(約13:1-20；腓2:5-11)，而當我們遵
行神的旨意，才會得到真正的快樂(彼前4:2；
約一2:17)。

耶穌掌管一切，同時又是萬物的僕人，救世
軍對權力運用的理解大部分是以耶穌為榜樣	
(腓2:6-11)。

聖經中記載了一些闡釋如何正確運用權力的原
則，並由耶穌親自示範，特別是以下幾項：

• 權力由神所賜，人需要為權力運用負責	
(約19:10-11)。

• 運用權力時，我們都有責任使有需要的人受
惠，並抵抗權力濫用(箴31:8-9；賽1:17；	
耶22:3)。

• 運用權力時應帶着愛的精神(弗6:4)，以致能
成就他人(弗4:11-12)。

• 因為大眾利益而獲賦予的權力，就當用於為
大眾謀福(王上3:9；林前12:7)。

• 要正確運用權力，首先要對神和對人謙卑	
(民12:3；王上21:29；太18:4；可10:42-45；
腓2:3；彼前5:5)，否則很容易完全讓一己私
欲驅使，以致犯下濫用權力的罪(撒下12；	
耶23:10；彌3:9-12；使5:1-10)。

• 人沒有運用其獲賦予的權力也是不可取的，
因為置託付於他的人不顧，可能會讓他們面
臨傷害和剝削(結34:8；太9: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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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回應

1.	 	救世軍秉承其神學思想和歷史，一直尋
求機會，將公義帶給受苦、貧困、被邊緣
化、受壓迫的人，使他們得緩解。

2.	 	有些人權力受限，可能因而受忽略、被隔
絕，也沒有察覺神的愛。救世軍希望在社
會或政府各層面上運用其人手、資源和影
響力，改善這些男女和兒童的生活。

3.	 	救世軍希望幫助人發掘、發展和享受由神
所賜、使人能活出豐盛生命的能力。這是
它的主要福音使命和社會計劃之一。教會
生活、受虐者服務中心、為小孩提供學習
機會的學校、提供治療或幫助人活出全人
生命的健康及社區中心等，皆是實踐使命
和計劃的途徑。

4.	 	聖經為權力的本質和運用提供指引，亦是
救世軍思想的根據，然而有很多不接受聖
經權威的人也相信應帶着責任、謙卑、愛
和公義來運用權力。救世軍樂意與他們聯
合起來，一同抵抗權力濫用。

5.	 	透過救世軍國際社會公義委員會及其他類
似組織，世界各國領導人已深知弱勢的急
切需要。隨着與聯合國有更多聯繫，救世
軍與可以透過政策和計劃改善民生的單位
合作，豐富各地數以百萬計人民的生活，
減輕他們的負擔。

6.	 	救世軍與各界聯手爭取人權、在商界和政
府中根除腐敗、提倡公平貿易、保存和保
護環境，並且肯定各界的努力。救世軍希
望透過小額貸款、貿易和其他方法，為沒
有能力維持生計的人爭取經濟公義。

7.	 	救世軍承諾就其服務使用者、成員、員
工，或有同樣使命的合作伙伴而有智慧地
善用其權力。



權力運用    救世軍國際總部立場宣言 5

經大將批准，2011年1月 
國際立場宣言所表達的觀點，乃救世軍對相關議題的官方
立場。沒有國際總部的明確書面批准，不得以任何方式對
此等觀點作出修改或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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